
摸

象

的

故

事

陳
艾
妮

界
定
幾
個
婦
女
福
利

、

社
會
參
與
社
會
工
作
的
觀
念

婦
女
福
利
，
是
選
舉
年
前
相
當
熱
門
的
話
題
;
婦
史

的
社
會
套
與
，
更
是
八
十
年
代
社
會
關
注
的
主
題
。

報
紙
增
張
，
雜
誌
增
刊
，
報
禁
解
除
，
因
此
有
關
婦

女
組
織
活
動
、
權
益
福
利
的
版
面
大
幅
度
增
加
;
就
業
市

場
、
傳
播
工
作
、
發
言
階
層
的
女
性
日
漸
增
多
，
女
性
的

意
見
及
聲
音
也
愈
來
顯
示
於
社
會
。

這
是
一
個
面
對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主
臨
真
正
可
以
有
所

作
為
的
時
代
，
女
性
的
參
與
及
意
見
必
需
被
接
納
被
肯
定

，
事
實
上
，
在
爭
取
改
善
「
婦
女
權
益
」
的
過
程
當
中
，

許
多
的
建
議
及
政
策
都
經
過
「
試
誤
」
的
歷
程
而
不
斷
位

正
補
充
，
多
元
意
見
的
對
話
更
是
主
導
的
精
神
。

參
考
比
較
先
進
福
利
國
家
的
政
策
，
是
謀
求
本
國
「

婦
女
福
利
」
時
的
管
道
，
但
是
不
間
國
情
體
質
及
不
作
前

膽
的
東
施
放
覺
或
摳
苗
助
長
，
便
有
過
猶
不
及
之
弊
。

尤
其
是
在
資
訊
媒
體
膨
脹
的
時
代
裹
，
某
些
強
烈
主

張
及
特
立
的
人
物
典
範
'
會
因
為
某
個
階
段
的
社
會
情
緒

及
價
值
投
射
，
而
形
成
某
種
「
流
行
」
，
在
街
動
、
熱
情

及
投
射
作
用
之
下
。
婦
女
福
利
的
立
法
精
神
及
實
質
內
涵

，
難
免
會
有
所
誤
導
。

因
此
，
他
國
婦
女
福
利
的
經
驗
及
一
些
理
論
，
固
然

值
得
本
國
估
鏡
，
但
是
其
內
涵
及
精
神
可
臥
另
謀
省
思
而

有
所
姐
劃
o

面
對
當
前
問
題
，
如
果
不
能
徹
底
改
善
，
多

少
不
應
增
加
難
題
。

針
對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這
個
當
代
童
大
主
題
，
「
各
國

婦
女
福
利
之
研
究
分
析
」
「
婦
女
福
利
立
法
的
探
究
」
「

如
何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(
教
育
權
、
工
作
權
、
套
政
權
)
」

等
子
題
都
已
有
專
家
學
者
的
積
極
投
入
與
探
究
，
而
基
於

前
述
思
考
立
場
，
並
以
社
會
學
背
景
投
入
大
眾
傳
播
工
作

者
的
觀
察
角
度
，
因
此
提
出
一
些
考
量
架
構
的
質
疑
及
建

議
，
其
中
某
些
觀
念
與
女
權
潮
流
、
福
利
精
神
、
現
行
社

會
姐
範
及
本
國
文
化
設
計
或
許
有
所
出
有
所
入
，
有
所
呼

應
有
所
轉
折
，
僅
供
投
入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研
究
者
奉
考
校

正
。

在
此
提
供
兩
組
觀
念
建
議
。
第
一
粗
，
針
對
密
鑼
緊

鼓
的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、
「
男
女
工
作
平
等
權
」
、
「
婦
女

運
動
」
等
熱
門
主
題
，
捏
出
一
些
建
構
上
的
觀
念
問
題
。

婦
女
福
利
的
一
些
觀
念
盲
點

L

本
國
法
律
精
神
並
未
歧
視
婦
女
﹒
﹒
如
果
追
溯
民
國

十
九
年
時
的
立
法
，
當
時
並
非
因
為
女
性
自
覺
或
運
動
，

而
是
因
為
民
主
運
動
的
正
義
思
考
而
做
「
超
前
立
法
」

有
了
許
多
超
越
當
時
社
會
的
公
平
立
法
，
故
被
法
律
界
稱

為
「
光
榮
的
禮
教
革
命
」
。
今
日
多
種
不
利
婦
女
的
法
規

，
是
時
過
漫
長
五
十
年
，
婦
女
由
不
知
道
、
不
行
使
進
入

落
贊
法
律
，
整
個
社
會
的
進
步
所
致
。
在
我
們
推
動
修
法

的
動
作
中
，
不
應
全
盤
否
定
立
法
公
正
的
歷
史
意
義
。

Z

「
婦
女
福
利
法
」
不
是
必
然
的
唯
一
解
決
方
案.. 

婦
女
，
是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人
口
，
生
為
婦
女
，
一
世
為
婦

女
，
而
「
少
年
福
利
」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「
殘
障
福
利
法

」
係
針
對
特
殊
階
段
或
特
殊
困
境
。
為
「
女
性
性
別
」
立

一
特
別
法
，
豈
不
正
是
視
之
為
「
第
二
性
」
，
將
之
矮
化

的
現
象
?
與
其
設
立
「
婦
女
福
利
法
」
'
何
不
把
有
關
婦

女
權
盎
列
入
「
民
法
」
或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作
相
關
的
修

正
補
充
?
避
免
冗
法
，
亦
是
良
佳
的
精
神
之
一
。

a

婦
女
不
需
優
待
的
福
利.. 

針
對
福
利
所
需
而
設
婦

女
「
福
利
」
'
原
本
是
美
意
，
但
是
，
「
女
性
」
的
種
種

特
質
並
非
缺
點
，
生
理
及
生
育
都
是
人
類
常
態
，
產
假
更

是
為
了
國
家
的
下
一
代
，
這
些
都
是
整
個
國
家
社
會
(
是

男
人
也
是
女
人
)
的
共
同
責
任
，
而
非
是
婦
女
要
學
取
的

特
殊
「
優
待
」
'
「
福
利
」
兩
字
，
宜
有
斟
酌
。

4
.落
實
工
作
平
等
法
案
的
意
義
.. 

「
男
女
」
工
作
平
等

權
正
在
熱
烈
討
論
中
，
再
次
暴
露
立
法
定
位
的
故
窄
。
工

作
平
等
問
題
，
除
性
別
歧
視
外
，
尚
有
年
齡
歧
闕
，
外
觀

歧
租
、
學
歷
歧
視
、
身
材
歧
楓
等
等
隱
形
顯
性
因
素
，
是

男
性
也
會
遭
遇
到
的
。
真
正
的
工
作
平
等
怯
巢
，
應
把
男

性
也
考
慮
在
內
，
把
女
性
受
歧
臨
的
問
題
一
併
納
入
，
而

期六十四第 f11手展發區社- 26 一



非
設
立
一
個
只
針
對
「
男
女
之
間
」
工
作
平
等
的
法
律
。

F
a婦
女
社
圓
的
五
祖
欣
賞
與
肯
定
:
由
於
各
種
婦
女

社
團
的
主
張
、
結
構
、
歷
史
、
表
達
方
式
及
運
動
模
式
不

同
，
必
然
在
附
屬
性
格
、
學
術
風
格
、
草
根
運
動
及
利
己

或
利
他
之
間
有
不
同
的
功
能
及
語
言
，
彼
此
不
必
自
外
，

而
應
互
相
欣
賞
並
肯
定
，
才
真
正
符
合
女
性
自
覺
及
運
動

的
真
義
。

E
U婦
女
要
爭
的
是
兩
位
福
祉
，
而
非
女
性
權
益

.• 

新

女
性
的
最
終
目
的
，
不
是
和
男
性
立
於
機
械
式
平
等
的
地

位
，
也
不
是
易
地
而
處
，
而
是
找
到
合
情
合
理
的
、
新
的

平
衡
點
和
合
作
分
工
方
式
。
膨
脹
女
性
優
點
，
自
譽
第
一

性
，
貶
男
性
為
第
二
性
，
豈
不
是
換
湯
不
換
藥
，
只
是
換

性
別
而
已
?

土
家
區
是
兩
性
和
諧
和
社
會
大
間
的
最
後
據
點
﹒
﹒
家

庭
是
人
類
互
助
合
作
的
最
小
單
位
，
是
人
類
和
平
的
最
後

防
線
。
婦
女
在
追
求
權
益
的
問
時
，
應
謀
求
改
善
婚
姻
，

而
非
自
外
於
家
庭
。
「
宜
室
宜
家
」
應
是
男
女
共
同
的
使

命
，
而
非
全
然
負
面
的
情
結
。

&
尊
重
婦
女
的
多
先
選
擇.. 

正
如
同
包
容
不
同
性
質

的
婦
女
組
織
一
樣
，
女
權
運
動
者
也
應
肯
定
對
自
己
的
生

涯
有
不
同
選
擇
的
婦
女
，
只
要
是
對
社
會
國
家
沒
有
傷
害

，
雖
然
因
為
個
人
成
長
程
度
、
貢
獻
能
力
的
不
同
而
造
成

女
性
意
識
的
不
同
深
淺
，
我
們
主
張
都
應
享
有
個
人
的
選

擇
權
及
成
長
速
度
的
設
計
權
。
在
進
行
批
判
的
同
時
，
應

包
容
實
質
上
有
困
難
者
的
優
速
成
長
。

Q
叭
貴
時
理
性
訴
求
的
婦
女
運
動•• 

本
刊
已
提
倡
婦
女

節
不
應
放
假
已
有
兩
年
，
因
為
自
一
九
一0
年
以
來
，
婦

女
節
的
產
生
，
是
為
了
慶
祝
紀
念
婦
女
終
於
爭
取
到
了
套

政
權
及
工
作
權
，
先
進
國
慶
祝
婦
女
節
，
並
不
因
此
而
放

蝦
。
本
國
卻
不
知
的
時
開
始
竟
用
「
不
工
作
」
來
慶
祝
「

得
到
工
作
」
的
節
日
?

或
許
，
等
到
婦
女
自
動
認
為
婦
女
節
不
應
放
假
的
那

一
天
，
才
能
證
質
今
日
婦
女
在
爭
取
權
益
的
同
時
，
也
有

理
性
訴
求
的
實
踐
力
。

婦
女
社
會
參
與
的
觀
念
誤
導

第
二
組
觀
念
，
針
對
近
年
來
鼓
勵
婦
女
積
極
於
「
社

會
產
與
」
的
流
行
，
指
出
幾
個
觀
念
及
作
法
浮
濫
之
處
。

首
先
，
「
社
會
參
與
」
是
否
即
等
於
是
「
社
會
工
作

」
?
還
是
一
個
急
待
廓
清
的
定
位
問
題
，
自
家
庭
內
走
入

社
會
，
參
加
社
圈
，
成
為
義
工
，
關
心
人
翠
，
使
「
社
會

工
作
者
」
成
為
一
一
頓
時
車
的
身
份
及
流
行
名
詞
。
於
是
，

出
現
了
很
多
以
「
社
工
」
「
輔
導
」
身
份
出
現
的
婦
女
，

活
躍
在
社
區
活
動
、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的
領
域
中
。

面
對
這
似
乎
是
蓬
勃
可
喜
的
現
象
，
專
業
工
作
者
並

不
試
圖
刻
意
主
動
予
以
廓
清
，
原
因
之
一
，
是
「
樂
觀
其

成
」
婦
女
的
多
種
自
我
實
現
，
原
因
之
一
了
其
實
是
對
此

泛
濫
情
形
莫
可
奈
何
。

雖
不
願
公
然
嚴
格
現
範
時
下
的
「
角
色
泛
濫
」
情
形

，
事
實
上
，
專
業
工
作
者
對
此
現
象
綜
合
所
感
，
有
下
列

錢
種
看
法
﹒
-

L

一
位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有
感
於
資
格
浮
濫
的
現
狀

，
抱
持
期
待
其
「
自
然
淘
拔
」
的
結
果
。

他
明
確
指
出
:
就
專
業
觀
點
而
言
，
最
近
已
有
社
會

工
作
協
會
成
立
類
似
，
這
種
民
間
的
組
織
可
以
幫
助
一
般

人
來
確
認
輔
導
工
作
人
員
的
資
格
，
在
國
外
，
這
種
資
格

鑑
定
工
作
是
政
府
在
做
，
國
內
只
有
靠
民
間
的
力
量
來
做
。

在
他
主
持
的
婚
姻
輔
導
講
座
中
，
已
經
儘
可
能
事
前

做
觀
念
建
樹
，
他
經
常
強
調
:
不
要
以
為
「
上
了
四
個
鐘

頭
、
八
個
鐘
頭
的
課
，
你
就
可
以
到
外
面
去
開
業
了
。
」
上

課
者
可
以
拿
到
上
課
證
明
，
但
必
需
有
相
當
的
上
課
時
數

以
及
受
肯
定
的
訓
練
單
位
，
才
能
算
是
一
種
起
碼
的
資
格
。

他
指
出
臨
床
經
驗
與
理
論
基
礎
的
相
輔
相
成

.• 

「
除

了
學
位
外
，
社
會
工
作
需
要
有
專
業
技
巧
的
訓
練
，
先
要

有
理
論
和
知
識
的
基
髓
，
在
臨
床
過
程
當
中
，
也
要
有
老

師
在
旁
督
導
。
資
格
不
足
而
隨
意
開
業
，
以
為
這
種
工
作

很
簡
單
，
還
是
不
成
氣
候
的
。
」

心
理
諮
商
來
自
心
理
學
，
心
理
學
研
究
人
的
心
理
、

動
機
，
是
一
種
知
識
，
心
理
諮
商
則
是
一
種
技
巧
，
用
以

改
變
人
的
能
度
或
行
為
。

心
理
諮
商
著
重
個
人
內
心
的
深
度
探
討
，
社
會
工
作

則
較
偏
向
廣
度
及
資
源
的
晦
用
。
治
療
，
應
包
括
測
驗
、

心
理
分
析
，
還
要
加
上
社
會
因
素
的
考
態
。
一
個
前
來
求

助
的
案
主
，
他
的
問
題
臨
該
包
括
他
的
家
族
和
社
會
問
題

，
站
在
他
的
專
業
立
場
，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和
「
心
理
輔
導

」
不
可
能
速
成
自
成
的
。
但
是
，
站
在
人
生
哲
學
、
宗
教

立
場
上
，
提
供
親
友
一
些
自
己
的
看
法
，
他
認
為
是
無
可

厚
非
的
。
可
是
如
果
深
入
要
治
康
、
牽
涉
到
醫
學
的
話
，

他
堅
持
還
赴
要
有
專
業
訓
練
為
宜
，
而
且
這
種
專
業
訓
練

必
需
要
嚴
格
。

自
然
掏
汰
，
是
他
預
期
的
發
展
結
果
，
因
為.. 

「
沒

有
學
位
、
沒
有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的
人
，
如
泉
經
過
長
期
的

賞
力
培
養
，
也
可
以
把
輔
導
工
作
做
得
很
有
效
果
，
沒
有

實
力
的
，
自
然
會
被
淘
汰
。
」

雖
然
是
基
本
常
識
，
但
是
社
會
大
眾
或
媒
體
報
導
者

對
於
錢
種
專
業
工
作
者
的
界
定
並
不
是
很
清
槳
，
一
位
從

事
輔
導
工
作
有
多
年
經
驗
的
專
家
加
以
廓
清
.... 

一
個
建

全
的
精
神
科
要
有
四
種
專
業
人
員
，
其
一
是
有
M
D
醫
師

執
照
，
必
需
是
正
航
班
醫
學
院
畢
業
並
且
選
了
精
神
科
的

醫
師
。
心
理
學
家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、
精
神
科
護
士
和
精
神 一 27 一月六年八十之間氏華中



科
醫
師
這
四
種
人
員
組
成
精
神
科
，
醫
生
和
心
理
學
家
的

分
野
在
於
'
心
理
學
家
看
比
較
普
通
、
一
般
人
的
困
擾
，

但
是
已
經
嚴
重
到
了
有
幻
想
、
強
制
行
為
的
時
候
，
不
但

干
擾
別
人
的
生
活
，
自
己
也
已
沒
有
病
識
感
，
已
這
時
就
需

要
聽
物
治
療
，
屬
於
精
神
科
醫
師
的
診
治
對
象
了
。
」

也
就
是
說
，
一
個
病
人
通
常
先
由
心
理
醫
師
來
做
診

斷
、
測
驗
，
做
客
觀
的
觀
察
;
而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工
作
是

病
人
的
家
屬
一
起
探
討
病
情
的
歷
史
;
這
些
資
料
都
匯
集

到
精
神
科
醫
生
那
里
，
再
進
行
診
斷
治
療
，
像
肌
肉
放
鬆

劑
、
抗
鬱
劑
、
鎮
定
劑
等
藥
物
的
處
方
，
都
是
醫
生
才
能

閉
的
，
一
般
的
心
理
醫
師
是
不
能
開
處
方
的
;
協
助
打
針

吃
藥
，
則
是
精
神
科
護
士
的
工
作
。

他
指
出
社
會
上
目
前
的
心
理
諮
商
輔
導
工
作
，
泰
半

是
心
理
學
家
的
領
城
。
心
理
學
家
又
分
在
學
校
執
教
和
臨

床
工
作
，
兩
者
可
以
得
兼
o

臨
床
的
諮
商
輔
導
員
，
通
常

是
碩
士
資
格
就
修
了
，
但
是
心
理
學
家
則
通
常
是
博
士
資

格
。

全
憑
興
趣
熱
情
及
個
人
經
驗
投
入
而
自
認
在
做
「
社

會
工
作
L
和
「
心
理
諮
商
」
者
目
前
大
有
人
在
，
他
們
在
某

些
社
會
機
構
接
受
過
一
期
訓
練
，
或
做
過
短
期
義
工
外
，
並

未
具
備
任
何
資
格
，
對
於
這
一
種
現
象
，
他
不
願
置
評
。

另
一
位
對
此
現
象
表
示
憂
慮
的
心
理
學
家
指
出•• 

「
單
純
地
幫
助
別
人
，
提
供
意
見
，
並
且
自
己
能
有

長
進
，
當
然
也
是
不
錯
的
。
」
但
是
，
「
醫
生
行
醫
的
同

時
，
必
需
要
不
斷
吸
收
專
業
新
知
。
同
樣
的
，
想
要
從
事

專
業
輔
導
工
作
的
人
，
自
己
要
想
想
，
自
己
是
否
具
備
足

侈
的
輔
導
訓
練
呢
?
」

而
只
憑
自
己
的
個
人
經
驗
及
熱
情
去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
，
心
理
諮
商
或
婚
姻
輔
導
，
也
是
一
件
有
待
商
榷
值
得
小

心
以
躍
的
作
法
。
他
指
出
•• 

專
業
者
都
是
經
由
很
多
個
案

，
很
多
的
例
子
綜
合
不
同
的
情
況
，
而
得
到
結
合
的
結
論

。
個
人
獨
特
的
經
驗
可
以
做
為
參
考
，
做
為
借
鏡
，
但
是

絕
對
不
能
全
然
照
用
。
」

「
輔
導
的
重
點
是
技
巧
技
術
'
但
因
背
景
及
資
料
不

移
而
濫
用
誤
用
諮
商
，
也
很
危
險
。
」
;
「
心
理
學
」
在

近
年
也
很
受
重
棍
，
但
也
有
按
誤
解
之
處
，
她
指
出

•• 

「

諮
商
是
屬
於
社
會
教
育
的
，
目
前
一
般
人
認
為
所
謂
『
心

理
學
』
便
是
為
人
做
性
向
測
驗
、
做
輔
導
，
其
實
是
錯
誤

的
看
法
。
」

綜
合
上
述
不
願
具
名
的
專
業
者
所
感
，
印
證
了
個
人

從
傅
擂
角
度
觀
察
到
的
問
題
|
|
l

雖
然
心
理
學
、
精
神
科

等
科
學
還
在
發
展
，
輔
導
理
論
及
投
巧
也
有
多
種
學
誠
，

但
是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「
心
理
諮
商
」
及
「
婚
姻
輔
導
」
在

目
前
因
受
重
祖
而
有
定
義
上
的
誤
謬
及
頭
銜
上
的
濫
用
。

比
如
某
些
專
業
輔
導
機
構
的
義
務
工
作
者
，
經
過
鵲

個
月
的
訓
練
後
，
便
在
名
片
上
印
了
「
輔
導
員
」
的
頭
銜

白
居
，
這
種
現
象
尤
以
保
險
業
或
推
銷
業
務
性
質
的
工
作

者
為
多
。
而
任
何
一
種
行
業
的
人
，
起
乎
也
常
以
「
投
入

社
會
工
作
」
為
名
以
為
轉
業
。

而
從
事
輔
導
諮
商
，
的
確
已
成
一
種
流
行
心
態
而
令

人
擔
心
，
因
為
一
股
適
應
性
、
觀
念
上
問
題
，
每
個
人
都

可
以
給
人
意
見
，
但
是
談
到
反
應
失
常
、
行
為
偏
差
的
模

式
，
不
是
每
個
人
都
可
以
去
做
輔
導
工
作
的
。

最
令
人
可
慮
的
，
欠
缺
專
業
訓
練
的
結
果
，
常
會
使

這
些
「
社
會
喜
與
者
」
在
事
關
當
事
人
的
生
命
及
尊
嚴
時

，
沒
有
專
業
的
節
制
及
認
知
而
從
事
輔
導
諮
商
，
甚
至
在

公
共
場
合
立
師
作
矢
口
提
出
令
人
訝
異
的
觀
念
建
議
，
常
常

在
情
緒
色
彩
之
下
，
罔
顧
了
人
道
考
慮
、
個
人
的
差
異
性

及
法
律
規
範
等
璟
境
因
素
。

一
位
心
理
學
家
會
幽
默
地
比
喻
:
「
只
是
根
按
自
己

個
人
的
經
驗
，
有
如
瞎
子
摸
象
一
樣
的
危
艙
，
如
果
摸
錯

了
地
方
，
還
不
如
去
看
照
片
還
更
清
楚
。
」

被
鼓
勵
走
出
廚
房
容
與
社
會
的
婦
女
，
應
該
明
白
「

社
會
參
與
」
或
「
義
工
工
作
」
不
直
接
等
於
「
社
會
工
作

」
'
輔
導
諮
商
的
角
色
不
是
全
憑
熱
情
即
可
完
成
，
參
加

社
團
或
運
動
若
與
社
會
工
作
混
淆
成
一
圈
，
贊
同
兒
戲
。
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一
詞
被
膨
脹
成
一
種
身
份
、
一
種
參
與
角

色
或
政
治
化
成
一
種
「
工
作
」
'
這
並
不
是
「
社
會
工
作

」
的
本
義
，
正
如
同
「
公
益
活
動
」
一
樣
，
被
誤
用
成
工

具
，
反
而
有
害
這
門
科
學
的
功
能
。

至
於
什
麼
是
「
社
會
產
與
」
呢
?

如
果
投
合
時
下
入
世
的
說
法
，
個
人
看
來
，
所
謂
「

社
會
參
與
」
，
便
是|
l

以
行
動
或
意
見
來
加
入
一
個
劇

本
，
使
自
己
在
整
個
演
出
中
不
再
只
是
一
個
背
蓋
詞
的
演

員
，
更
是
主
導
自
己
角
色
的
編
劇
或
導
演
。

由
這
個
觀
點
來
看
，
專
住
在
家
庭
里
的
家
庭
主
婦
，

未
能
以
行
動
嘉
興
社
會
運
動
的
人
，
也
是
「
參
與
」
的
一

份
子
。

「
率
與
」
有
各
種
方
法
及
方
向
，
但
是
，
如
果
你
是

積
極
的
「
社
會
率
與
者
」
'
並
不
使
你
自
動
成
為
「
社
會

工
作
者
」
或
「
諮
商
輔
導
員
」
o

婦
女
率
與
日
起
可
辜
的
趨
勢
，
但
是
，
價
勿
因
誤
用
濫

用
與
社
會
工
作
及
醫
學
治
療
相
關
的
名
詞
及
作
法
，
而
帶

來
副
作
用
。
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的
名
詞
廣
泛
地
被
使
用
運
用
，
而
我

們
可
能
並
不
知
道
，
目
前
在
全
蓋
灣
，
具
有
「
社
會
工
作

博
士
」
身
份
的
學
者
尚
未
超
過
五
名
呢
!

婦
女
福
利
、
社
會
害
者
，
兩
個
莊
嚴
的
主
題
，
載
舟

竅
舟
，
宜
所
成
慎
以
赴
。

〔
本
文
作
者
為
「
家
庭
與
婦
女
」
持
呼
其
主
編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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